一、项目概述
为保证陕西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用的无线电设备管理系统和设备的正常运行，发挥系统和设备的最大效能，规范无线电管理的日常和应急保障工作，保证设备的完好率和使用率，提高单位技术人员理论和使用水平，根据设备管理要求和设备配置情况，在现行国家对于设备管理和维护的规范化要求下，根据现有系统设备配置情况和采购来源，通过本项目对陕西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已购置的仪器设备和相应测试软件进行常规性运行维护。
二、总体要求
提供陕西省全省检测类无线电设备运行维护服务，包括仪器设备状态和功能常规巡检和维护，测试附件状态和功能常规巡检和维护、系统连接性和系统软件维护、系统合理化建议、检测技术培训、重大活动现场技术支持和保障等内容。
三、工作内容
1、相关仪器设备的状态巡检和维护保养，每季度一次；
2、相关测试附件的状态巡检和维护保养，每季度一次；
3、相关检测系统的状态巡检和维护保养，每季度一次；
4、仪器设备和检测系统的故障的初步诊断、处理和维修；
5、检测机房（屏蔽室）常规巡检，每季度一次；
6、检测系统软件平台的日常维护；
7、检测系统手动、自动比对实验；
8、检测系统更新（如有需要）；
9、检测设备、检测技术、检测标准等培训；
10、设备、系统日常使用技术支持；
11、重大任务现场技术保障（如有需要）；
12、为省内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维护提供咨询服务，对实验室内的检测设备进行计量校准。
四、服务范围
（一）设备清单和维护内容
1、硬件设备
	设备和系统名称
	维护内容

	频谱分析仪
N9020A（12台）
N9030A（2台）
N9912A（1台）
N9918A（6台）
N9952A（1台）
MS2724C（7台）
MS2724B（3台）
MS2720T（11台）
E4440A（1台）
MS2090A（6台）
N9030B（1台）
4024D（1台）
	校准状态

	
	设备自检

	
	各功能按键

	
	屏幕显示

	
	数据传输

	
	设备接地

	
	控制IP

	
	控制端口

	
	工作频率范围

	综合测试仪
3920（12台）
3920B（1台）
IFR2945B（2台）
N4010A（2台）
S412E（13台）
PTA1000（1台）
PDR1000（1台）
	校准状态

	
	设备自检

	
	各功能按键

	
	屏幕显示

	
	数据传输

	
	设备接地

	
	控制IP

	
	控制端口

	
	工作频率范围

	信号源
E4431B（1台）
MG3694B（1台）
N5182A（1台）
N5182B（12台）
N5172B（1台）
N5173B（1台）
	校准状态

	
	设备自检

	
	各功能按键

	
	屏幕显示

	
	数据传输

	
	设备接地

	电磁辐射分析仪（含配套探头）
NBM-550（1套）
	校准状态

	
	设备自检

	
	各功能按键

	
	屏幕显示

	
	数据传输

	
	设备接地

	
	控制IP

	
	控制端口

	
	工作频率范围

	控制箱
DC-1900SW3（7台）
DC-1900SW5（7台）
DC-1900SW6（7台）
DC-2400SW3（1台）
DC-2600SW1（1台）
DC-2800SW1（1台）
DC3300SW1（1台）
DC3400SW1（1台）
DC3500SW1（1台）
DC8000SW1（1台）
DC7000SW1（1台）
	内部组件

	
	功能端口

	
	控制端口

	
	接地

	电源控制器
（1台）
	工作状态

	
	手动控制

	
	设备按键

	
	屏幕显示

	
	工作电流

	
	控制IP

	
	设备接地

	工控机
（12台）
	COMS设置

	
	硬盘

	
	内存

	
	显卡、声卡、网卡、

	
	功能卡

	
	显示器

	
	打印机

	
	设备IP

	
	设备接地

	功率计
E4416A（1台）
N1912A（1台）
	校准状态

	
	设备自检

	
	各功能按键

	
	屏显

	
	数据传输

	
	设备接地

	计算机（12台）
	COMS设置

	
	硬盘

	
	内存

	
	显卡、声卡、网卡

	
	功能卡

	
	显示器

	
	打印机

	
	设备IP

	测试附件
	测试电缆（12套）

	
	转接器（12套）

	
	滤波器（陷波器）（16套）

	
	衰减器匹配负载（14套）

	
	功分器（12套）

	
	低噪声放大器（14套）

	
	波导同轴转换器（12套）

	检测机房（屏蔽室）
（2个）
	机房状态等

	
	供配电系统

	
	插入衰减

	
	屏蔽室屏蔽效能测试

	
	接地电阻


2、系统软件
	软件名称
	维护内容

	系统软件（12套）
	操作系统

	
	相关补丁安装

	
	office及其他相关软件

	
	单机及网络安全软件

	
	系统备份

	应用软件（12套）
	检测功能是否正常

	
	软件与业务的适用性检验

	防护软件（12套）
	是否安装

	
	性能


3、质量体系运行维护
为陕西省无线电监测站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进行维护、改进，对具体实施、记录进行督促、核查、指导、辅助完成等，并按照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协助完成相应工作。
4、系统正确性验证
投标人技术人员需对仪器设备和系统的测试项目进行手动测试与自动测试的比对，并出具比对报告，通过比对结果判定设备和系统状态，验证设备和系统的性能可靠性，并根据设备和系统通过比对测试所反映出的故障现象进行分析判定，经与采购人协商后负责对一般故障的维修或送原厂家维修。
5、检测设备计量校准
（1）投标人需对实验室内的检测设备进行计量校准，实验室检测设备如下：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1
	频谱分析仪
	N9020A

	2
	频谱分析仪
	N9030A

	3
	频谱分析仪
	N9030B

	4
	便携式频谱分析仪
	N9918A

	5
	手持式微波综合分析仪
	N9952A

	6
	便携式频谱分析仪
	MS2090A

	7
	微波信号源
	MG3694B

	8
	矢量信号源
	E4432B

	9
	模拟信号源
	N5182A

	10
	矢量信号发生器
	N5172B

	11
	矢量网络分析仪
	N5230C

	12
	综合测试仪
	3920

	13
	综合测试仪
	3920B

	14
	电磁辐射分析仪
	NBM550

	15
	电磁辐射分析仪探头
（100kHz-3GHz）
	NBM550/EF-0391

	16
	电磁辐射分析仪探头
（3MHz-18GHz）
	NBM550/EF-1891

	17
	电磁辐射分析仪探头
（300kHz-30MHz）
	NBM550/HF-3061

	18
	电磁辐射分析仪探头
（27MHz-1GHz）
	NBM550/HF-0191

	19
	电磁屏蔽室（2个）
	DC-SR-DZ1/DC-SR-DZ2

	20
	复合天线
	VULB 9163

	21
	抛物面天线（1-2.5G）
	QSR-900-A-337&QWH-SL-1-2.5-N-R（S/N：17480）

	22
	抛物面天线（2-18G）
	QSR-600-A-288&QWH-SL-2-18-S-SG-R（S/N：16560）

	23
	馈源
	QWH-SL-1-2.5-N-R（S/N：17483）

	24
	馈源
	QWH-SL-2-18-S-SG-R（S/N：16137）

	25
	双脊宽带喇叭天线（1-18G）
	BBHA 9120 D

	26
	环形天线
	6502

	27
	手持式干扰信号探测仪
	MA2700A

	28
	低噪声放大器（1-4G）
	AMF-5F-01000400-15-10P-N

	29
	低噪声放大器（4-8G）
	AMF-5F-04000800-15-10P-N

	30
	低噪声放大器（8-18G）
	AMF-6F-08001800-20-10P-N


（2）校准项目：在设备校准前，投标人应编制校准项目清单，协助采购人制定校准项目，校准项目必须满足现有检测测试项目要求。
（3）服务期内共完成1次第三方校准服务，校准日期由采购人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
（4）设备校准前，投标人须按照采购人校准项目制定详尽校准方案，提供校准服务合格供应商评价（供应商计量资质需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设备校准后，对第三方校准单位出具的校准报告进行定量分析，30个日历日内，完成校准评定报告；检测系统设备校准值与设备技术参数比较结果超出范围时，需对系统进行相应补偿并及时更新不确定度报告。校准费用及相关运输费用等由投标人承担。
（二）售后服务支持
投标人在质量保证期内应当为采购人提供以下技术支持和服务：
1、热线、网络远程支持服务
提供7×24小时不间断的热线支持服务，对检测系统、设备的维护、技术支持等及时进行响应。对于通过热线指导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网络远程方式对出现的故障进行诊断、分析、解决。响应时间：每天8:00～18:00期间，4小时内提出解决方案并处理，其余时间为12小时。
2、现场支持服务
如遇重大检测任务或严重故障，投标人应派遣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现场检测任务支持、技术指导与讲解、故障排查与处理、技术顾问。响应时间不超过一个工作日。
（三）培训和技术演练
投标人应制定培训计划，针对性地为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提供丰富的技术培训课程和检测技术演练实验，可通过现场指导或网络授课等灵活方式开展。技术培训以讲授、展示为主，通过课堂讲解传输知识点。演练实验以实际操作为主，通过事先设定的实验方案，让学员将所学知识点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融会贯通，并通过实际操作加深对理论知识的吸收。
（四）设备故障处理与维护
无线电检测设备出现技术故障时，投标人技术人员应赴现场分析故障原因，根据故障等级制定故障解决方案，填写故障处理记录表。故障等级判定及处理要求参照《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运行维护规定》（国无办〔2020〕4号）相关要求执行，响应时限最长不超过12小时，业务恢复时限原则上不超过72小时。
维保设备出现影响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的故障或功能错误，投标人技术人员应及时对反应的问题进行研判和处理，如自身不能处理应及时反馈公司寻求技术支持，采取设备返厂维修或派遣维护工程师前往现场维修等方式进行及时处理。若须联系设备厂商更换配件的，由投标人负责联系设备厂商，提出解决故障的方案，并在1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给采购人，维修全周期不超过3个月。厂家使用的维修零部件应为原厂配件，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使用非原厂配件。修复后设备性能指标必须满足相关检测标准要求。
1、故障维修设备范围
（1）检测设备、仪器仪表、测试控制箱等检测系统主设备；
（2）检测系统配置的计算机、服务器、控制器；
（3）维保范围内各检测系统的附属专业设备及其非损耗附件。
2、不包含在维修范围内的情况
（1）维保期间新购的、或仍在原厂保修期内的技术设备；
（2）故障严重，没有维修价值的技术设备；
（3）意外事故（火灾、浸水、交通事故等）造成的大范围设备故障。
为提高故障处理速度，投标人应建立维保备件库，存储常规设备故障备品（如计算机、显示器、网络设备、存储设备、电池、电缆等以及配件）。
五、其他服务要求
（一）运维服务方案
投标人需要根据招标文件中描述运维服务的内容和要求，制定详细的运维服务方案，要求科学、合理，符合政府单位的维护工作标准和规范流程。
（二）服务方式
1、服务方式
成立专属服务团队，定期派遣技术人员现场巡检、故障处理，定期汇报项目完成情况，并将维护数据统计上报给采购人。
（三）文档管理
在运维过程中，运维服务人员应做好的所有文档的记录和归档工作，包括各种形式的服务总结、工作汇报及技术方案等，汇总统计工作完成情况，每季度汇总一次，提交给采购人确认。服务期结束后装订成册作为服务验收依据。
（四）服务质量
1、履行合同过程中，投标人应对服务质量有所保证。若造成重大事故的，除投标人赔偿直接的经济损失并承担法律责任外，采购人有权中止合同。
2、投标人应保证其运维服务人员具有相应技术能力，熟悉无线电检测设备，可单独开展仪器仪表巡检、故障测试与判断、故障处置，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
3、投标人派遣的运维服务人员需遵守采购人有关工作制度及保密制度。投标人应成立专门服务于本项目的固定人员，项目组成员联系方式全部提供给采购人。在运行维护过程中，采购人认为投标人提供的项目负责人或者技术人员能力与本项目要求不匹配，从而提出更换人员的，投标人必须予以更换。投标人更换项目主要负责人或主要技术骨干必须书面报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进行。
4、若合同期满，验收不合格，投标人应赔偿经济损失并承担法律责任。
（五）档案梳理
运维服务期内，投标人需对此次运行维护项目的全部服务内容进行汇总整理，将服务期间的巡检报告、故障处理单、设备维修报告及检测（计量校准）报告等内容编制成《运行维护服务半年度报告》，便于采购人更加直接的了解运维单位的服务情况，并将报告作为项目验收附件。
商务及其他要求
一、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现行技术规范和标准合格
二、服务期：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三、地点：陕西省内各市（区）无线电管理机构所在地
四、合同总价包括：项目实施费及其他费用等从项目实施至验收合格等所有其他有关各项的含税费用。
五、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出具合同总价款5%金额的银行保函，保函有效期截止到项目终验合格之日结束；
（2）采购人收到中标供应商合格银行保函后支付全部合同总价款；
（3）中标供应商承诺在采购人办理支付手续前，为采购人出具等额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发票；
（4）上述时间不包括采购人正常办理支付报批手续的时间（办理银行担保所需的手续费、担保费等全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六、项目检验与验收
 1.项目验收分合同验收和最终验收（由采购人指定的第三方代理机构负责组织实施）。
合同验收：完成维护后，由使用单位根据合同进行检查，检查合同建设内容完成情况、合同支付情况、合同规定的各类文档资料收集等工作。
最终验收：由采购方进行终验，包括项目最终验收申请及批复材料、项目承担单位基本情况、项目概况、项目实施总结报告等资料。合格后签发《终验合格单》。
2.验收依据
（1）合同文本及合同补充文件（条款）。
（2）招标文件。
（3）中标人的投标文件。
七、合同争议的解决
7.1、合同一经签订，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对确需变更、调整或者中止、终止合同的，应按规定履行相应的手续。
7.2、采购人在合同的履行期间以及履行期后，可以随时检查项目的执行情况，对磋商响应标准、磋商响应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7.3、合同争议的解决：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达不成一致时，可向当地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八、违约责任
8.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条款和本合同约定的相关条款执行。
8.2、成交供应商未按合同要求履行，不符合磋商技术要求，成交供应商必须无条件更换人员或设备，提高技术，完善质量，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对成交供应商的违约行为进行追究。
